新北市立中和國中課程規畫核心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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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106年11月30日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議
二、目標
（一）建立學校課程發展核心目標與架構，作為各領域課程發展參考指標。
（二）以學生學習需求為主體，發揮教師專業及自主精神，活化教學現場。
（三）配合學校發展及學生學習現況發展課程，提升學生素養及會考表現。
（四）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協助各領域教師進行課程規畫、提升專業成長。
三、組織成員
	職稱
	人數
	人員
	工作項目

	召集人
	1人
	校長
	統籌課程發展方向

	執行秘書
	1人
	教務主任
	整合課程相關資源

	課務委員
	1人
	教學組長
	執行相關規畫工作

	領域委員
	7人
	延聘有意願的領域教師共同參與
	提供課程發展建議
協助領域課程發展


四、工作任務
（一）修訂本校學校發展願景，訂定校訂課程，研擬課程發展架構、期程與檢核方式。
（二）規畫課程發展等相關實作研習。
（三）盤整課程時數、教師員額及學校設備空間。
（四）研擬新舊課綱銜接與人力規畫相關方案。
五、運作模式
  自109學年度起定期召開會議，研擬相關方案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定後辦理。
六、本要點經課發會決議後，陳請　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